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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交代內港碼頭發展規劃

今年1月15日政府刊登公報更新土地佔用准照費用表，新增碼頭用地，包
括與漁業有關之活動設施、非貨櫃方式之一般貨運設施、停泊遊艇設施、
臨時起卸貨物設施或其他同類設施用途，每年須繳納的佔用准照費用按
每平方米土地面積980元計算。批示並訂明，土地工務局向獲發水域公產
範圍的臨時佔用准照持有人發出佔用准照時，年費金額以漸進模式徵收，
發出准照首年徵收三成、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九成，第四年起全額徵收。

對於獲發水域公產範圍的臨時佔用准照持有人，在更新費用之前，過去
一直根據《訂定澳門地區水域公有權新制度》的租金及費用規定，向海
事及水務局繳交租金，並一直以「雜項准照」的收費模式（即30元/m2，
再加一成印花稅）向碼頭業界收取土地使用費。直至2018年，在內港碼
頭業界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碼頭的管理部門突然從海事及水務局轉變
為土地工務局。直至今年一月，政府才突然公佈在新的《佔用准照每年
繳納的費用表》內納入碼頭用途的佔用土地費用，而且費用頓時大升三
十多倍，即使首年按照三成徵收，每平方米294元，亦比過去增加近十倍。

以內港為例，不少碼頭仍在經營物流、運輸和倉儲等業務，新鮮蔬果及
鮮活海產等食品亦依靠內港碼頭卸貨，才能在短時間將新鮮食材運送至
零售市場出售。內港碼頭的營運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在沒有與業界溝
通並取得共下識突然大幅度調整費用有機會對市場物價造影響。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規劃在內港沿岸
適度優化海岸線，遠景建設融入防災、減災、救災元素的沿岸商業街及
水岸公園，鼓勵餐飲零售等商業活動，並構建海濱長廊以連接媽閣至筷
子基北灣。在土地用途方面，內港一帶除了現時十六浦劃為「旅遊娛樂
區」，其餘均為「商業區」，針對內港的長遠整治計劃，沿內港規劃具
有活力的沿岸商業街及水岸公園，提升內港經濟活力，呼應建設「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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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合作軸帶」；在防災方面，提出在內港的沿岸地區建設藍綠基建，
結合濱水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設置防災基建，提供人工景觀資源和改善
環境質素的同時，提高防洪及防潮的能力；在交通規劃方面，研究透過
土地複合利用，創造立體空間作輕軌及跨區道路，改善澳門半島西側的
交通連接。但對於內港碼頭何去何從，則未見政府有詳細規劃。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 根據新《佔用准照每年繳納的費用表》，碼頭用地每年的佔用准照
費用為每平方米土地面積980元，較以往大幅增加三十多倍。儘管政府以
漸進模式分四年過渡，首年三成、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九成，第四年起
全額徵收。必須指出，政府多年來一直不作為，認真處理內港碼頭的使
用權及定期檢視調整收，又在未有充分溝通，今年突然大幅調升佔用費，
不單連一些較大型已重建的碼頭也難以負擔，對於部分仍未重建、僅靠
微薄船泊費收入的舊式木碼頭根本無法應付，更重要是內港碼頭今日仍
肩負本澳約七至八成的民生必需物資進出口、運輸和倉儲等業務，佔用
費的大幅飇升勢必令其營運成本大增，甚至無法經營，當局有否與業界
商討及評估大升收費對本澳民生物資出入口行業運作及費用的不良影響？
考慮到疫情剛過，經濟仍待復甦，當局會否考慮涷結調升佔用費，避免
內港民生必需物資的進出口、運輸和倉儲費用因成本上漲而增加，刺激
本澳物價？

二、根據《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內港一帶將結合跨區道路、
防災基建及綠化休閒設施，用作發展商業用途，但文本未有提及內港碼
頭的去留，又或內港碼頭的新選址。必須指出，無論是本澳各行業中小
企，還是碼頭經營者，均認為單靠九澳碼頭難以全面、高效應付本澳大
量海上物流的需求，必然會令本澳民生物資的入口費用及運輸時間大增，
故即使當局若決定內港碼頭不再營運，亦應在澳門半島或港珠澳人工島
覓地搬遷碼頭，確保本澳民生物資的海上運輸不受影響，總規公佈至今
過去兩年，而內港碼頭的詳細規劃屬於中區-2及中區-3，相關詳細規劃何
時會啟動研究及公開諮詢？當局會否就內港一帶的發展規劃及落實執行，
及早與現時內港碼頭的持份者充分溝通，明確內港的發展具體藍圖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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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三、政府對內港發展未有明確的詳細規劃，加上現時的土地佔用准照為
每年繳納續期，政府理論上可隨時收回，故有業界反映，即使現時碼頭
設備老舊，亦難以貿然投入大筆資金進行翻新及更新設備，令業務發展
受限。現時的內港大部分碼頭，均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當時澳葡政
府鼓勵重建，且有正式的官方驗收程序及使用准照（入伙紙），並可納
房屋稅單和納溢價金單據，碼頭至今亦一直納房屋稅，只是由於歷史原
因，除個別碼頭已完成繳付溢價金外，其餘碼頭至今一直未完成繳納溢
價金的程序。在符合《基本法》、《土地法》及《城規》的前提下，當
局會否考慮通過《土地法》五十五條二款一項三及四目的規定，讓現有
碼頭經營者在遵守法律，並依法繳付溢價金的前提下，明確土地的使用
身份，讓碼頭業界有信心投資及升級設施配合行業及本澳未來的經濟發
展及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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